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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重庆瑞阳鑫驰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阳鑫

驰”）与贵州东瑞新能源汽车电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东

瑞”）签订合同，交易标的锂电子动力电池总成,总交易金额

7,728,300元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重庆瑞阳鑫驰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是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贵州东瑞新

能源汽车电源有限公司 35%的股份 ；本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姜

国清为贵州东瑞董事，本公司财务总监张余平为贵州东瑞董事，瑞

阳鑫驰总经理程家猛为贵州东瑞董事，所以构成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7年 12月 7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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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庆瑞阳鑫驰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向贵州东瑞新能源汽车电

源有限公司采购锂电子动力电池总成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6票同

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、回避 1票，关联董事姜国清回避上述议案

的表决，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 

重庆瑞阳鑫驰新

能源汽车有限责

任公司 

重庆市江北区鱼

嘴镇工农路 23号 

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的法人独

资） 

姜国清 

贵州东瑞新能源

汽车电源有限公

司 

贵州省遵义市湄

潭县湄江镇经开

区 A区沙板沟路

（黔茗茶业公司

内） 

其他有限责任公

司 

姚红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重庆瑞阳鑫驰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是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贵州东瑞新

能源汽车电源有限公司 35%的股份 ；本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姜

国清为贵州东瑞董事，本公司财务总监张余平为贵州东瑞董事，瑞

阳鑫驰总经理程家猛为贵州东瑞董事，所以构成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重庆瑞阳鑫驰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东瑞新能源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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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源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7日签订协议，协议约定瑞阳鑫驰向

贵州东瑞采购锂电子动力电池总成，总价格为 7,728,300元。该协

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，遵照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，

公平、公正原则进行。并严格按照公司的《供应商管理手册》、《采

购管理程序》、《供方管理程序》进行供应商的新供方引入管理、招

标管理、供方监督考核管理等。双方之间的合同定价遵循市场化公

平交易原则，支付方式合理，所有的合同执行条款也和其他非关联

供应商一致，不存在特殊对待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贵州东瑞为公司提供的锂电子动力电池总成一致性高；具有优

异的循环性能，循环次数可达 1200次；采用模组标准化设计制造，

内部结构强度高，具有优异的抗震性能和抗机械冲击性能，而且便

于后期回收再利用；防护等级达到 IP67，对行驶过程中路面积水，

路面溅水等起到有效的防护，杜绝了电池进水引起的风险；短路防

护上除了主回路上保险丝的设计以外，对每一节电池的正负极均设

计了保险丝结构，可以有效避免任何一只电池短路所引起的风险；

有效满足公司产品技术及质量的要求。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，有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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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稳健经营，为公司现阶段更好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持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

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重庆瑞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2月 8日


